期貨經理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編號：CW-22000
作業項目：員工訓練作業
一、作業程序：
新進人員應施以專業訓練。
業務員應參加主管機關所指定機構辦理之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初任及離職滿二年再任業務員者，應於到職後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在職人員應每二年參加在職訓練。
期貨信託事業兼營期貨經理事業者，其業務員申請登記為期貨經理事業之業務員，得免參加前項職前訓練。
[bookmark: _GoBack]主辦會計及辦理其他經核准之業務人員，應依同業公會所定時數，參加職前訓練。
期貨經理事業受託從事外幣保證金交易業務，內部稽核人員應參與國內外金融訓練機構所主辦之外匯交易、國際金融業務或外匯風險管理等課程之研習，其研習期間合計達十二小時以上。
業務員未參加職前訓練或在職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格，於一年內再行補訓一次，成績仍不合格者，應撤銷業務員登記。

應每年定期對營業單位人員舉辦防制洗錢在職訓練，或安排職員參加相關之訓練課程或專題講座，以加強職員之判斷力，充分瞭解洗錢之特徵及可疑交易之類型。
	編號：CW-22000
作業項目：員工訓練作業
一、作業程序：
新進人員應施以專業訓練。
業務員應參加主管機關所指定機構辦理之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初任及離職滿二年再任業務員者，應於執行業務前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在職人員應每二年參加在職訓練。
期貨信託事業兼營期貨經理事業者，其業務員申請登記為期貨經理事業之業務員，得免參加前項職前訓練。
主辦會計及辦理其他經核准之業務人員，應依同業公會所定時數，參加職前訓練。
期貨經理事業受託從事外幣保證金交易業務，內部稽核人員應參與國內外金融訓練機構所主辦之外匯交易、國際金融業務或外匯風險管理等課程之研習，其研習期間合計達十二小時以上。
業務員不參加在職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格，於三個月內再行補訓一次，成績仍不合格者，由訓練機構通知同業公會撤銷業務員登記。
應每年定期對營業單位人員舉辦防制洗錢在職訓練，或安排職員參加相關之訓練課程或專題講座，以加強職員之判斷力，充分瞭解洗錢之特徵及可疑交易之類型。
	1.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58規定，爰將期貨經理事業業務員應於執行業務前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之規定，修正為期貨經理事業業務員應於到職後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
2.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60條規定，將原業務員不參加在職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格，於三個月內再行補訓一次，成績仍不合格者，由訓練機構通知同業公會撤銷業務員登記。修正為業務員未參加在職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格，於一年內再行補訓一次，成績仍不合格者，應撤銷業務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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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22000
	員工訓練作業
	一、作業程序：
新進人員應施以專業訓練。
業務員應參加主管機關所指定機構辦理之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初任及離職滿二年再任業務員者，應於到職後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在職人員應每二年參加在職訓練。
期貨信託事業兼營期貨經理事業者，其業務員申請登記為期貨經理事業之業務員，得免參加前項職前訓練。
主辦會計及辦理其他經核准之業務人員，應依同業公會所定時數，參加職前訓練。
期貨經理事業受託從事外幣保證金交易業務，內部稽核人員應參與國內外金融訓練機構所主辦之外匯交易、國際金融業務或外匯風險管理等課程之研習，其研習期間合計達十二小時以上。
業務員未參加職前訓練或在職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格，於一年內再行補訓一次，成績仍不合格者，應撤銷業務員登記。
應每年定期對營業單位人員舉辦防制洗錢在職訓練，或安排職員參加相關之訓練課程或專題講座，以加強職員之判斷力，充分瞭解洗錢之特徵及可疑交易之類型。
二、控制重點：
各項作業應確實按規定辦理。
業務員應參加主管機關所指定機構舉辦之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以增進專業知識，有效執行業務。


	法令規章：
管理規則第58、60條
操作辦法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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